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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用安定措施計畫(雇主代為申請)SOP  

連結點 1：【僱用安定措施計畫-線上申辦】

https://special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2023/hirestable/page-06.html 

 

 

連結點 2：【台灣就業通-找人才／會員中心／線上申請作業】 

https://hr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jobwanted/member/companyMember_hireStableTWN_apply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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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進入申請頁面，詳閱「申請須知」後勾選「本人已了解及詳閱以上說明，且均已同意」。 

 

 

2. 勾選後出現彈跳視窗，提醒申請件送出時，有出現【您申請的案件已送出】才算完成本次申

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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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確認完申請須知後下方會出現雇主代為申請的「注意事項」、「相關附件檔」、「計畫選擇」

及「選擇檔案」。 

⚫ 「注意事項」及「相關附件檔」 

(1) 僱用安定措施批次上傳檔案範本有 Excel 及 OpenDocument 2 種檔案格式，填寫時所有欄

位須設定為「文字格式」，範本中有「範例資料」，送出前務必刪除。 

(2) 其餘欄位填寫說明在「批次申請填寫注意事項(雇主)」 PDF 中，請廠商詳閱。 

(3) 勞工同意雇主代為申請的「勞工切結簽章表單」PDF。 

 

⚫ 「計畫選擇」及「選擇檔案」 

(4) 選擇「請領計畫名稱」及「行業別」(計畫會影響可申請的期間及可請領的期數上限)。 

(5) 點擊「選擇檔案」選擇已整理完成的 Excel 員工清單，再點擊「檔案上傳&資料匯入」，

將檔案內欲申請計畫的員工資料匯入。 

注意!若系統檢測資料有缺時會彈跳視窗告知，且整批資料都無法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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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匯入成功時會有彈跳視窗告知，點選「確定」後會進入資料暫存的畫面。 

(1) 若上傳檔案有誤，可點選「刪除暫存資料」整批刪除後再次重新上傳。 

(2) 若欲繼續申請，點擊「接續完成該次申請」，進行後續資料逐一確認及附件上傳的步驟。 

(3) 注意系統每次都只能暫存一批資料，須「完成此批資料」或是「刪除暫存資料」才可進行

其他批次的申請。 

 

 

 

5. 點選「接續完成該次申請」後進入「僱用安定措施計畫-線上申請」表單，大部分欄位依照 

Excel 所匯入的資料帶入，請雇主每筆資料逐一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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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資料帶入時仍須注意下方「申請補助期間」會依照「計畫期間」、「實際減班休息實施期間」 

及「系統日期(現在日期)」推算後自動列出清單。 

「申請補助期間」填寫注意事項(同個人申請)： 

(1)可請領區間一定在「計畫起迄日」範圍內，且受計畫的「申請期數上限」所限制。 

例如：計畫 113/04/01 ~ 113/06/30(申請期數上限 3 期)，實際減班 113/01/01 ~ 

113/12/31，只能夠申請 04/01~04/30、05/01~05/30 及 05/31~06/29 共 3 期。 

 

(2)若該員工為首次申請，第一期「實際減班休息實施期間」未達 30 日會有彈跳視窗警示，且 

無法申請。 

 

 

(3)「實際減班休息實施期間」可填寫未來日，但「申請補助期間」清單無法列出未來日，所以 

在「計劃期間」內且沒有離職的情況下，因「系統日期」造成未滿 30 日的期數不會列出清 

單。 

例如：計畫 113/04/01 ~ 113/06/30，系統時間(現在日期)是 113/06/15，實際減班 

113/01/01 ~ 113/12/31， 

 

列出 04/01~04/30(30 日) 及 05/01~05/30(30 日) 共 2 期。05/31~06/15(16 日) 不會列 

出。 

(4)因「計畫期間」造成的剩餘天數，無論剩餘幾天都會在「申請補助期間」列出。 

例如：計畫 113/04/01 ~ 113/06/30，實際減班 113/05/25 ~ 113/12/31， 

列出 05/25~06/23(30 日) 及 06/24~06/30(7 日) 共 2 期。 

 

(5)在「計畫期間」內，因「實際減班休息迄日」造成剩餘天數且達 10~29 日，會有彈跳訊息通 

知，並於「申請補助期間」列出該期，未達 10 日「申請補助期間」不會列出該期。 

例如：計畫 113/04/01 ~ 113/06/30，實際減班 113/01/01 ~ 113/06/08， 

列出 04/01~04/30(30 日) 及 05/01~05/30(30 日) 共 2 期，05/31~06/08(9 日) 不會列 

出。 

例如：計畫 113/04/01 ~ 113/06/30，實際減班 113/01/01 ~ 113/06/09， 

列出 04/01~06/09(30 日)、05/01~05/30(30 日) 及 05/31~06/09(10 日) 共 3 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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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若匯入資料有帶入「離職日期」時，會有警示文字告知雇主，且會影響「申請補助期間」的迄

日及末月計算，若末月因離職導致天數不到 10天則不會列出清單。 

 

注意： 

(1) 「離職日」超過「計畫迄日」，對計劃來說仍視為「在職」。 

(2) 在「計畫期間」內，因「離職日」造成剩餘天數且達 10~29 日，會有彈跳訊息通知，並於

「申請補助期間」列出該期，未達 10 日「申請補助期間」不會列出該期。 

 

 

8. 「申請補助期間」清單，雇主必須將「申請勾選」逐一確認並勾選，勾選時會判斷該申請期間

是否有在計畫規範的時間內，若不在計畫規範內會有彈跳視窗警示，但不阻擋最後的申請送

出。 

 

 

9. 銀行帳號依照匯入資料帶入。 

 

若雇主替員工再次申請，則會帶入前一次的申請帳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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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上傳員工相關文件。 

 

若雇主替員工再次申請，部分已上傳過的資料可不必再次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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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核對完該位員工所有資料後，點選「送出/下一位員工」，注意一旦「確認送出」將無法進行修

改，只可檢視該位員工的申請資料。 

 

 

12. 若某位員工匯入資料時發現問題可點選「略過(放棄申請)此員工」，此批資料送出時將不會包

含略過的員工，注意一旦「略過」將無法進行修改，只可檢視該位員工的申請資料。 

 

 

13. 「完成」或「略過」的清單於左上的下拉式選單中可檢視，注意一旦「確認送出」或是「略

過」將無法進行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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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最後全部員工都確認完成作業後(確認送出或是略過)，會出現彈跳視窗尋物是否要將此批資料

正式送出，一旦「確定」此批暫存資料既確認完成申請。 

 

 

15. 逐一檢查資料的過程中也可以於表單最下方右下角「取消此批申請」回到暫存畫面，若欲繼續

請點選「接續完成該次申請」，會回到之前尚未完成的員工，已完成的仍無法更動，若需更動

已完成的員工請點選「刪除暫存資料」重新匯入檔案。 

 

 

 

16. 送出成功後，回到申請頁面可檢視申請紀錄(雇主只能夠看到幫員工代為申請的資料，若員工自

行申請或由就服員登打，雇主將無法查閱)。 

 




